
第二章 增值税

第七节 一般计税方法应纳税额计算

四、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般纳税人计算本月应纳增值税额一般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当期应纳增值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1.销项税额-进项税额的结果 大于 0，本期纳税

小于 0，留抵退税

2.销售额的确定 （1）一般情况：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2）营改增差额计税

（3）特殊的销售：商业折扣、现金折扣、以旧换新等

（4）视同销售

3.进项税额 （1）凭票抵扣

（2）计算抵扣

（3）加计抵减

（一）计算应纳税额的时间界定

1.销项税额时间界定：即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第十二节征收管理】

【总的原则】销项税额的确定不能滞后。

（1）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额或取得索取销售额的凭据的当天。

【说明】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

（2）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3）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或合同没有收款日

期，为货物发出当天。

（4）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但生产销售、生产工期超过 12 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

船舶、飞机等货物，为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提示】纳税人提供租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5）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为收到代销单位销售的代销清单或收到全部或部分货款的当天；未收到代销

清单及货款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代销商品满 180 天的当天。

（6）销售应税劳务，为提供劳务同时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的凭据的当天。

（7）纳税人发生除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和销售代销货物以外的视同销售货物行为，为货物移送

的当天。

（8）纳税人发生视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情形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

成的当天或者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

（9）纳税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的，为金融商品所有权转移的当天。

（10）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被工程发包方从应支付的工程款中扣押的质押金、保证金，未开具发票的，以

纳税人实际收到质押金、保证金的当天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例-单选题】生产企业 2023 年 2 月 10 日签订货物销售合同，合同约定 2023 年 3 月 10 日发货，3月 15 日收

款，生产企业按约定发货，5 月 5 日收到货款，则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是（ ）。

A.2023 年 2 月 10 日 B.2023 年 3 月 10 日 C.2023 年 5 月 5 日 D.2023 年 3 月 15 日

答案：D

解析：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



同的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二）进项税额抵扣时限

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 2017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取消认证确认、稽核比对、申报抵扣的期限。

2.纳税人在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应当通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

台对上述扣税凭证信息进行用途确认。

（三）扣税凭证丢失后进项税额的抵扣

1.纳税人同时丢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可凭加盖销售方发票专

用章的相应发票记账联复印件，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退税凭证或记账凭证。

2.纳税人丢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抵扣联，可凭相应发票的发票联复印件，作为

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或退税凭证。

3.纳税人丢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发票联，可凭相应发票的抵扣联复印件，作为

记账凭证。

五、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调整】

(一)小微企业和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期末留抵退税政策

1.适用对象【小微企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

（1）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

（2）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业务相应发生的增值税

销售额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3）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

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业务相应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占全部增值

税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